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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泰 安 市 财 政 局 

 

泰人社函〔2022〕30 号 

 
关于进一步明确全市职业培训工作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泰安高新区、

泰山景区、徂汶景区有关单位，局机关有关处科室，局属有关

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全市职业培训工作有序开展，根据泰安市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《关于贯彻落实失业保

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政策的通知》（泰人社发〔2022〕8 号）

和泰安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印发<泰安市就

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泰财社〔2019〕19 号）

有关文件规定，现就做好职业培训工作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农民工职业培训 

（一）培训范围： 

1、各类有转移就业意愿参加培训的农村居民； 

2、已实现转移就业且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参加岗前培

训的农村居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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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已实现转移就业且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

社会保险参加岗前培训的农村居民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：职业培训补贴从就业补助资金或职业技

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；其中，已实现转移就业且与用人

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农村居民参加的

岗前培训补贴也可从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资金中列支。 

二、关于企业职工岗前培训 

（一）培训范围：企业新录用的贫困家庭子女、全日制高

等院校在校学生、城乡未继续升学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农村转

移就业劳动者、登记失业人员（以下简称“五类人员”），并与企

业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：未参加失业保险的，职业培训补贴从就

业补助资金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支。参加失业保

险的，也可按照继续实施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政策

的规定执行。 

三、关于失业人员培训 

（一）培训范围：城乡登记失业人员和领取失业金期间的

失业人员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：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，按《山

东省失业保险规定》，职业培训补贴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。其他

城乡登记失业人员，从就业补助资金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

资金列支。 

以上三项职业培训补贴标准及培训课时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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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：五级（初级工）1000

元/人，四级（中级工）1100 元/人，三级（高级工）1200 元/人；

初级工（五级）培训时间不低于 56 课时；中级工（四级）培训

时间不低于 64 课时；高级工（三级）培训时间不低于 72 课时。 

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：总培训课时不得低于 40 课时，按照不

高于 15 元/课时，最多不超过 800 元/人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。  

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：总培训课时不低于 24 课时，培训

课时 24 课时的，给予培训补贴 300 元/人；培训课时在 24 课时

以上的按照不高于 10 元/课时，最多不超过 600 元/人的标准给

予培训补贴。 

创业培训：仅开展“创业意识”培训的按照 300 元/人给予培

训补贴；仅开展“创业意识+创业能力”理论培训的按照 720 元/

人给予培训补贴；同时开展“创业知识+模拟实践+实际操作+跟

踪扶持”四级创业理论培训和实训的，按照 1200 元/人给予培训

补贴；参加网络创业培训考核合格，并在真实电商平台（含微

店）注册成功的按照 1200 元/人给予培训补贴。 

四、关于“金蓝领”技师、高级技师培训和企业新型学徒制

培训 

（一）培训范围 

1.参加“金蓝领”培训的人员应是企业在职职工，并由所在企

业推荐和支持。 

2.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对象为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

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人员，企业可结合生产实际自主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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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培养对象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 

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列

支。参加失业保险的也可从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资

金中列支。 

补贴标准：根据鲁人社发〔2016〕22 号、鲁财社〔2018〕

86 号等文件规定，企业在职职工参加“金蓝领”技师、高级技师

培训分别按照 2000 元/人、5000 元/人标准，参加企业新型学徒

制培训按照 4000—6000 元/人·年的标准补贴。 

五、关于职业技能鉴定(职业技能等级认定)补贴 

（一）补贴范围 

对技能人才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）

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不含培训合格证）

的五类人员和参加项目制培训的人员，给予职业技能鉴定（职

业技能等级认定）补贴。 

（二）资金来源 

补贴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列

支。参加失业保险的也可从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资

金中列支。 

职业技能鉴定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）补贴标准，按照省有

关部门规定的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的 80%确定。对纳入重点

产业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评定指导目录的，可将补贴标准

提高至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的 9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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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它项目培训 

对项目制、创业以及在校大学生等补贴性职业培训，统筹

使用就业补助资金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。 

七、资金拨付渠道：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的，按照《关

于印发<泰安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泰财

社〔2019〕19 号）文件执行；“金蓝领”技师、高级技师培训和

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申请参照《关于明确“金蓝领”培训项

目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资金内部申请程序通知》（泰人社

字〔2020〕11 号）有关程序规定执行。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

账资金中列支的，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人社局（人力资源部）

职业能力建设业务科室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分别对企业或

职业培训机构提报的补贴申请资料审核汇总后，由当地公共就

业人才服务机构根据工作实际，汇总审核确定当地职业培训资

金使用需求，向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报送用款计划，由市

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汇总后报送至市级财政部门。市级财政

部门按规定拨付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，由市公共就业人才

服务机构按用款计划拨付至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财政账户，县

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负责按规定将职业培

训资金兑现给补贴对象。从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资

金中列支的，由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人社局（人力资源部）职

业能力建设业务科室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分别对企业或职

业培训机构提报的补贴申请资料审核汇总后，报当地失业保险

经办机构，由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失业保险基金申请拨付

流程报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，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报市财政




